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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了解學生出缺席狀況，儘早查知學生生活異常情形得予適切輔導。

二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全校學生。 

三、實施方式： 

（一）各科任課老師可於課堂實施線上點名（或於授課 1 週內補登點名）。點 

名紀錄因故須更正者，學生應於該堂課結束後 2 週內向授課老師提 

出，並由授課老師於線上更正，逾 2 週者不予受理。 

（二）缺課學生應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。 

（三）各科任課老師可上網查閱學生缺課情形。 

（四）重大集會活動出缺席請假依生輔組活動規定辦理。 

（五）上課（班會、集會）後 10 分鐘內到達者，為遲到；下課（散會）前 

10 分鐘內離去者為早退；超過 10 分鐘以上者，一律視為曠課。遲到或早

退 2次者，以缺課 1 小時計；遲到或早退 4 次者，以缺課 2 小時計，依此

類推。 

四、本要點經學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